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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3〕79 号

关于印发 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
项目绩效自评复核报告的通知

市农业农村局: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

及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3〕28 号）

的要求，我局组织第三方评价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你单位

报送的 2022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相关材料进行

审核，形成了复审意见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依据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、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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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工作壮大村级

集体经济的通知》（粤农农函〔2022〕151 号），为切实加快

发展壮大广东省各地市农村集体经济，省财政厅下达至韶关市

关于 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共计 1,110 万元，资

金来源于中央财政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项目资金实

际到位 1,110 万元，已支出 595.8 万元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等四方面对项目单位

报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

展项目绩效得分为87.17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（各指标得分情况

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依据提供的基层资金使用单位（10 个行政村试点）关于该

项目的财务资料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项目共计发放

补助金额 595.8 万元（以财政直接支付凭证为准），资金支出

率仅为 53.68%，主要原因为：个别地区支出进度较慢，如曲江

区、乐昌市、始兴县、翁源县均在 2023 年进行拨付，均未在

评价年度落实完所下达的资金，项目整体预算支出进度较缓于

相应工作开展进度，由此可反映出，市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主

管单位未尽到监管职责，对基层资金使用单位的补助发放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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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及时跟进、督促落实。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（第二

批）-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通知》（韶财农〔2022〕81 号）

要求，本项目资金应设专账管理，收入应列 2022 年度“1100252

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应列 2022 年度“213

农林水支出”，但未见项目相关的 10 个区县市提供资金支出明

细表、记账凭证等关键性财务资料，无法考核会计核算的规范性。

四、建议

建议项目单位在执行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过程中，应重视对

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，特别是下达至基层单位用以发放补助的，

应实时跟进、督促基层单位及时落实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，把控

好项目全局状况，严格按上级要求及时、有效完成该年度项目工

作任务。

建议项目单位做好项目资料归档工作，要求相关地市补充完

善项目资金支出明细表、记账凭证等关键性财务资料，以确保项

目自评工作的严谨性、自评结果的准确性。

附件：2022 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绩效审核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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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6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农业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6日印发


		2023-12-19T16:15:19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4.52.117)




